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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府办发〔2023〕4号

2023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巴中经开区、文旅新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

部门、直属事业单位，有关单位：

《巴中市人民政府 2023 年立法计划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巴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4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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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

2023 年市政府立法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、

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、市委五届五次全会精神，坚持立法为民，

认真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，聚焦城乡环境管理、历史文化保护等

重点领域立法工作，法治护航提升优化营商环境，为建设“三市

两地一枢纽”提供有力法治保障。

一、立法制定项目 2 件

法规规章名称 起草和承办单位 完成时限 备注

巴中市全域旅游

促进条例
市文化广电旅游局

5月底前完成草案起草工作；

6月初送市司法局法制审查；

7月下旬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；

8月初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。

巴中市生活垃圾

分类管理办法

市综合执法局

市司法局

1月份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；

2月份签署公布；

3月份完成备案。

二、立法调研项目 3 件

法规名称 承办单位 完成时限 备注

巴中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 市市场监管局 9月底前

恩阳古镇保护条例 恩阳区人民政府 9月底前

巴中市光雾山诺水河世界地质

公园保护条例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文旅新区管委会
9月底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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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立法后评估项目 1 件

规章名称 承办单位 完成时限 备注

巴中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

实施细则
市委政法委 9月底前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立法调研项目应于 9月底前按规定向市司法局报送调

研报告，同时报送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。已经形成法规文本草案

的，一并报送法规文本草案和法规起草、论证等立法前期工作情

况。

（二）立法后评估项目应当综合运用法律、经济、管理、统

计和社会分析等方法，对立法质量、实施绩效、存在问题及影响

等进行调查和评价，形成立法后评估报告，并提出继续实施、修

改或者废止的建议。若需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市人大常委会

制定地方性法规的，一并在报告中提出，并说明理由。

（三）立法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需要调整的，应当及时报请市

政府决定。立法项目未按计划完成的，起草及承办单位应向市政

府作出说明。


